
永春县公共停车场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设计

补充通知二及答疑纪要

各投标人：

永春鹏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永春县公共停车场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设计（招

标编号：永建招字[2025]020 号），现对本项目招标文件补充及答疑如下：

一、关于招标文件的补充修改：

1、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第 1章第一条款内容“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为企业自筹及

银行贷款”更改为“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为福建津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第 4章第 1节序号 7内容更改为如下：

序号 条款号 名称 信息或数据

7
10.3、

10.4

定金、

进 度

款

1、设计费支付条件和金额：

设计人提交方案设计成果及等额税务发票后，达到付款条件起 7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0%；

设计人提交施工图设计成果（且完成设计审查合格）及等额税

务发票后，达到付款条件起 7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00%；

在项目竣工验收后，由成交人提交等额税务发票，达到付款条

件起 7日内，支付经调整后设计费的 20.00%。

说明：本项目最终工程设计收费以本项目施工中标价合计金额

（需扣除暂列金额）为设计费计费基数进行调整，但约定的设计收

费浮动幅度值、相关调整系数、计算办法均不变。该设计费已包括

了为实施和完成本项目全部设计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含税金)，具

体支付比例支付方式详见招标文件合同专用条款。

3、删除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附录 通用本文件内容补正表”序号 10 更改为如下：

序

号
条款号 原通用本内容 补正后内容

10

《通用本》

第 2章投标

须知及投标

须知前附

表，第 2节

投标须知和

附件中第

20.1

投标人应按前附表第 21 项所规定的地点，于投标截止

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给招标人。投标人拟派出担任的设

计项目负责人必须持身份证原件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

时间以前到场（开标地点）验证登记。如设计项目负

责人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由该投标单位技术负责人

代替〔须持单位资质证书、个人身份证和“设计单位

技术负责人证明书（均须原件）（其格式见《通用本》

第七章投标文件格式中规定的格式）”到场验证登记〕。

本 项 目 投

标人拟派出担

任设计项目负

责人或企业技

术负责人不必

到开标现场验

证登记。

二、关于答疑纪要内容：



问题 1：

福建省内已有诸多县市区招标过类似项目，类似的大型项目极其考验设计单位及设计项

目负责人的经验及统筹能力，建议资格审查应保留类似大型工程设计项目业绩要求，以中标

通知书或项目合同为准（充电基础设施工程属于电力工程类目，为免施工图审查项目）。

答复：按招标文件执行。

问题 2

设计费支付条件和金额：

设计人提交方案设计成果及等额税务发票后，达到付款条件起 7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

的 30.00%；

设计人提交施工图设计成果（且完成设计审查合格）及等额税务发票后，达到付款条件

起 7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在项目竣工验收后，由成交人提交等额税务发票，达到付款条件起 7日内，支付经调整

后设计费的 20.00%。

说明：本项目最终工程设计收费以本项目施工中标价合计金额（需扣除暂列金额）为设

计费计费基数进行调整，但约定的设计收费浮动幅度值、相关调整系数、计算办法均不变。

该设计费已包括了为实施和完成本项目全部设计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含税金)，具体支付比

例支付方式详见招标文件合同专用条款。

异议：此项说明合计不满 100%，应完善。此类型项目一般随子项目的推进及建设逐步

实施，逐步结算。建议采用常规模式支付进度款。

答复：已调整，具体详见本通知补充修改第 2条款内容。

本补充通知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和招标文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原招标文件

与本补充通知有不一致的，按本补充通知执行。

招 标 人：永春鹏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津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05 月 27 日


